
关于开展 2023 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校，省文联、省文投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

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及《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

教育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，

现将 2023 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（以下简称“2023 大戏展”）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推出一批原创校园戏剧作品，彰显广大青年

学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自信自强、奋力

争先，不负青春、不负韶华的进取精神和积极风貌。 

二、主承办单位 

主办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、江苏省教育厅 

承办：省戏剧家协会、江苏大剧院、省大学生艺术团联合会 

三、活动安排 

1.作品报送（6-8 月）。根据本通知要求，各高校在本校内广

泛开展展演、竞演活动。通过校内初选，确定本校参加省级展演

遴选的剧目，由校党委宣传部扎口向活动组委会报送剧目视频及

有关文字材料。 

2.遴选及辅导提升（8-10 月）。省委宣传部、省教育厅组织



专家遴选出一批入围剧目，省戏剧家协会安排专业戏剧专业教师

和戏剧工作者开展有针对性的辅导提升。 

3.终评展演（10-12 月）。作为 2023 紫金文化艺术节组成板

块，在南京进行终评展演。 

4.配套活动。组织历届优秀获奖作品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

进行展演、展播，并组织开展系列研讨会、专家讲座等，对高校

戏剧创作和戏剧社团开展辅导培训。 

四、终评奖项设置 

1.剧目奖：入围省级汇报展演的剧目按照长剧、短剧、戏曲

三类分别评奖。长剧类设置“特等奖”“一、二、三等奖”；短剧

类设置“优秀剧目奖”；戏曲类设“优秀传承奖”及“传承奖”。 

2.指导奖：为获得二等奖以上作品的在校指导教师颁发“优

秀指导教师奖”（每部作品不超过 3 人）。 

3.组织奖：根据各高校领导重视、校内活动开展、作品申报

获奖、观众及志愿者组织、宣传报道等综合打分，评选出“优秀

组织奖”及“组织奖”。 

以上奖项颁发加盖省委宣传部、省教育厅公章的获奖证书或

奖牌，获奖情况纳入省属高校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指标。 

五、申报细则 

1.本年度参评作品分为长剧、短剧、戏曲三类。 

长剧类：包括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（歌舞剧）、肢体剧

等，时长不低于 60 分钟，不超过 120 分钟。 



短剧类：因本届“大戏展”与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
同年举办，故本年度短剧类作品不作另外申报与竞演，获得江苏

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戏剧展演特等奖的集体项目作品，

颁发“2023 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短剧类优秀剧目奖”。 

戏曲类：一般为该剧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折子戏（不含戏歌），

时长不超过 30 分钟。 

除戏曲类外，申报剧目必须为原创作品，且已完成舞台呈现

并拍摄完整视频，申报截止日前仍未完成舞台呈现的不予参评。 

2.创作主体必须为各高校在校师生。主创人员以在校普通本

专科生、全日制研究生以及本校教职工为主，表演人员须全部为

本校在校师生。须提供所有演职人员名单，写明所在单位及职务，

演员写明所在院系及学号。资格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参评。 

3.申报作品必须无版权争议。 

4.每校申报长剧不超过 3 部，戏曲不超过 3 部，申报时请分

类标明排序。 

5.所有剧目材料由校党委宣传部扎口报送，并提供书面审核

意见，加盖校党委宣传部公章。 

6.具体材料 

（1）申报表（2）完整剧本（3）高清剧照 5 张（大小在 5M

以内）（4）完整演出视频，格式为 1080P、MP4，无完整演出视

频的不予接收。（5）完整演职人员名单。 

7.申报截止日期为 8 月 10 日。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：



dionysos526@sina.com。纸质版以 EMS 方式寄至南京市建邺区江

苏大剧院南门业务楼 收件人：肖婷 18851693791，邮编：210019。 

8.本年度大戏展终评展演拟在南京若干具备条件的高校设

置分会场，分会场承担演出场地、观众组织、志愿服务等工作。

请有意愿承接分会场工作的院校与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联系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.各高校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、积极组织，把开

展戏剧展演活动作为加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、推进党史教育

常态化的重要举措，作为实施“时代新人铸魂工程”的重要抓手

精心谋划，严把活动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、审美导向，确保活

动安全有序高质量开展。 

2.各高校要坚持面向全体，充分整合党委宣传部门、学生工

作部门、团委、艺术教育中心、教师工作部门、马克思主义学院

等各方面力量，加强统筹协作，鼓励引导师生积极参与。 

3.各高校要明确领队教师 1-2 名，负责活动期间的各项组织

工作。 

（联系人：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尚宇轩，手机：17702509818,

省教育厅体卫艺处王红蕾，电话：025-8333563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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